海原县2023年农业生产救灾资金项目
实施方案
按照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2023年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计划的通知》（宁农（种）发〔2023〕6号）精神，为切实做好海原县农业生产防灾救灾工作，加大重大灾害预防控制、灾后救灾及恢复资金投入，提前布局谋划防灾减灾工作，确保农业生产安全，结合我县农业防灾受灾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思路目标
坚持“政府主导、预防为主、分级负责、社会互助、生产自救”的农业救灾工作方针，明确工作任务和职责，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全面保障农业生产，全力开展农业灾害预防控制和灾后救灾，促进海原县农业农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确保农业生产安全，农业灾害损失率控制在5%以内。
2、 项目资金及补贴环节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下达海原县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资金120万元，主要用于粮食生产防范应对霜冻、干旱、冰雹和暴雨等灾害性天气及病虫草害危害，补贴范围包括购买农药、种子、肥料、农膜、植物生长调节剂等防灾救灾物资，以及作业费补助、农业生产设施修复、生物防治、综合防治、生态控制技术、修复诱虫灯等监控设施器械及调运、检疫处理、技术指导培训等费用。结合海原具体情况，项目实施计划如下：
开展玉米病虫害防控补助资金120万元。主要用于玉米病虫害防控物资采购及作业费补助，每亩补助20元，其中药剂补助20元/亩，作业费补助8元/亩。
三、项目实施内容及规模
玉米病虫害防控面积6万亩。根据各乡镇玉米种植情况及主要病虫害发生情况，广泛推广应用生物农药、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以及总体防治、综合防治等绿色防控技术的目的，在玉米生长后期进行防治作业，确保防治面积和防治效果。计划对沙坡头区玉米病虫害防治全覆盖。采用药剂补贴+飞防作业费补贴的方式，补贴物资及飞防服务通过公开招标方式进行招标采购。通过树立展示牌、召开现场会、社会化服务组织给玉米种植户提供服务等方式，辐射带动农户接受专业化统防统治服务，扩大农作物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面积。采用药剂补贴方式，补贴物资及飞防服务通过公开招标方式进行招标采购。
四、实施进度安排
4月上旬，制定实施方案，落实实施地点。
4月中旬-9月下旬，组织实施阶段。
10月下旬前，资料整理及工作总结。对实施的相关资料进行汇总分析，并完成总结报告和绩效自评报告上报自治区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五、工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成立由分管领导为组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负责人为副组长，植保组全体为成员的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农业救灾工作，制定完善防灾减灾、农业救灾工作方案和救灾资金使用具体方案，确定项目任务，落实实施地点、加强管理，做好项目实施情况调度、项目验收等工作。
组  长：罗建忠   农业农村局分管局长
副组长：李海梅   农技推广服务中心主任
成 员： 顾 敏    研究员（项目负责人）
崔建忠   高级农艺师（技术负责人）
夏永梅   高级农艺师（技术负责人）
翟雪宁   技术员
杨荣荣   技术员
各乡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技术人员
（二）明确工作责任。农业农村局主管部门要明确责任，加强救灾资金管理，认真组织排查核实灾情，及时报送灾情报告，对受灾地区安排救灾资金，积极组织做好救灾物资供应调配工作，并组织技术人员深入生产一线开展技术指导工作，确保实施效果。年底要认真开展农业救灾工作总结评估，并将总结上报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规划财务处和种植业管理处。
（四）加强技术指导。农技推广服务中心做好示范区的病害监测和调查工作，病虫害发生关键季节，组织相关专家技术人员，开展绿色防控技术巡回指导，及时组织有关农户进行绿色防控技术培训，及时发放“明白纸”、“技术手册”“病虫情报”等技术宣传资料。
（四）加强督导检查。农业农村局和财政部门要密切配合，严格项目资金管理，规范资金使用程序，严禁挤占、挪用资金，做到专款专用和公开、公正、透明，确保项目资金发挥实效。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将安排工作组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不定期进行督导检查。对发现的违纪违规行为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严肃处理。




















附件1
2023年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资金项目绩效考核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项目管理，通过项目绩效目标考核客观真实地反映财政项目实施情况，为充分发挥项目资金使用效益，不断提高全区农业防灾减灾能力，保障农业生产安全，特制定本方案。
一、基本要求
完善考核方案，制定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考核指标；规范考核程序，遵循县级自验、区级抽验的程序，统一标准，逐级把关，阳光操作，确保农业生产救灾资金项目考核验收顺利开展。
二、考核原则
按照科学规范、公开透明、客观公正、严格公平的原则，严格考核程序、考核内容、考核标准，并自觉接受监督，确保考核工作公平、公正。坚持考核结果与补助经费挂钩，根据考核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持续推进项目管理工作。
三、考核对象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
四、考核内容及权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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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管理情况。按照项目实施前有方案、实施中有监督检查、完成后有总结验收的管理要求，对项目管理情况进行考核。主要包括项目实施方案制定、招投标管理、资金管理、档案管理、项目总结验收等方面。
（二）项目任务指标落实及完成情况。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要按照《2023年农业生产救灾资金实施方案》要求，抓好项目任务的落实，完成项目实施方案、总结报告、绩效报告等，报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备案。
（三）项目效果评价情况。项目实施后，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要做好防灾减灾效果评估，对项目实施效果进行总结评价，加强项目绩效管理，于12月30日前将项目总结报告及绩效自评报告报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备案。
五、评分标准
采用百分制考核，其中：项目管理情况30分，项目绩效70分，详细评分标准见附表1。
六、考核方式
县级自验：项目完成之后，县级组织有关部门和技术力量开展项目自查自验和绩效自评，形成自验报告和绩效评价报告并按时报送农牧厅种植业管理处、规划财务处。
区级考核：在收到县级自验报告和绩效评价报告后，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将组织有关部门、技术、财务专家组成督查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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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项目绩效进行督查评价，并形成评价报告。
七、考核结果
一是区级主管部门将视情况对项目验收结果进行公示，并与下年度种植业项目安排挂钩，对项目执行好的单位增加下年度项目资金；对项目执行不到位，项目资金支出违规者，将减少下年度资金安排，并将视情节轻重，予以通报批评并责成整改。
二是项目执行严重偏离要求，或出现重大技术事故，严重违反财经纪律要求者，将对项目负责人进行严肃问责。


附表：2023年农业生产救灾项目绩效考核评分表












附表2
[bookmark: bookmark43][bookmark: bookmark44][bookmark: bookmark45]2023年农业生产和水利救灾资金绩效考核评分表
	项目名称
	2023年农业生产救灾资金项目

	
	

	农业农村厅主管部门
	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
	实施单位
	海原县农业农村局

	项目资金
	120万元
	
	
	

	年度项目总目标
	在主要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区域开展生产防灾救灾工作，农业灾害损失率控制在5%以内。

	项目县（区）年度目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考核内容
	目标怛
	分值
	评分办注
	

	项目管理
（30 分）
	组织管理
（5分）
	组织机构
	成立项目领导小组和技术小组，有成员名单和责任分工
	是
	5分
	有则得5分，没有不得分。
	

	
	项目实施 管理
（15 分）
	实施方案
	制定了符合当地的实琵方案和绩效评价方案并及时报送农业农村厅备案
	是
	5分
	实施方案目标明确、任务清单、进度安排、绩效目标、考核办法完整、及时报送得5分，不完整扣3分
	

	
	
	档案管理
	项目档案完整、项目资金使用分类记账管逐，明确档案管理人员
	是
	5分
	档案完整、清晰得5分.档案不完整或资金分类不规范的酌情扣分，没有建立项目管理档案或资金分类账目的不得分。
	

	
	
	总结验收
	总结数据充实且完整，及时组织自验并上报总结
	    是
	5分
	及时组织总结验收并上报总结得满分，未组织自验扣1分，少一项总结扣1分，扣完为止。
	




	
	资金管理
（10 分）
	资金使用
	资金使用符合资金管理办法，按照用途支付
	是
	5分
	符合項目管理办注得5分，无依据超标准支付、不按用途支付的不得分，其他支付问题酌情扣分
	

	
	
	资金支付
	2022年12月30日前完成资金支付
	100%
	5分
	任务完成，资金支付按期完成,得5分，每少1个百分点扣1分，扣完为止。
	

	项目绩效
（70 分）
	产出指标
（60 分）
	数量指标
（20 分）
	建立专业化统防统治及绿色防控示范区
	19个
	10分
	建立示范区得10分，每少 1个扣2分，扣完为上：
	

	
	
	
	专业化统防统治及绿色防控示范区面积
	40万亩次
	10分
	示范区面积达到40万亩次得10分.每少1%扣1分. 扣完为止。
	

	
	
	质貴指标
（10 分）
	统防统治覆差率
	100%
	5分
	统防统治覆盖率100%得5分.每少1个百分点
扣2分，扣完为止。
	

	
	
	
	防控效果符合防治指标，有效遏制暴发流行成灾
	是
	5分
	防控效果符合防治指标.有效遏制暴发流行成灾得5 分，未达到不得分。
	

	
	
	时效性指标
（10 分）
	资金拨付
	100%
	5分
	按时拨付得5分.延时不夸分：
	

	
	
	
	病虫防治
	100%
	5分
	及时适时防治得5分，延时不得分。
	

	
	
	社会效益
（10 分）
	资金使用无重大违纪问题
[bookmark: _GoBack]
	无
	10分
	资金使月无重大违纪问题得10分，有得0分。
	

	
	
	可持续效益
（5分）
	重大病虫疫情灾情发现能力
	是
	5分
	建立病虫疫情监测网点，监控设备及时修复，及时调查发现灾情得5分，未做到不得分。
	

	
	
	可持续效益
（5分）
	重大病虫疫情防控能力
	是
	5分
	提高重大病虫疫情防控能力得5分，未提高不得分。
	

	
	满意度指标
（10 分）
	服务对象淆 意度
（10 分）
	指导农民或防治服务组织情况
	溝意
	10分
	満意再10分，不满意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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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业生产救灾资金绩效目标申报表

	专项名称
	2023年农业生产救灾资金项目

	省级主管部门
	自治区农业农村厅
	专项实施期
	2023年

	市县（区）财政部门
	海原县财政局
	市县主管部门
	海原县农业农村局

	资金情况（万元）
	  年度金额：
	120万元

	
	其中：中央补助
	120万元

	
	     地方资金
	　

	年度
目标
	在主要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区域开展生产防灾救灾工作，农业灾害损失率控制在5%以内。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重大病虫监测与防控面积
	6.0万亩

	
	
	
	农业灾害损失率
	≦5%

	
	
	质量指标
	农业防灾减灾能力
	提升

	
	
	成本指标
	项目投入资金
	120万元

	
	
	时效指标
	任务完成及时
	2023年12月30日前完成

	
	
	
	采购物资或服务价格
	20元/亩

	
	效 益
指 标
	经济效益指标
	项目区粮食减损
	≧5%

	
	
	社会效益指标
	粮食安全保障能力
	提高

	
	
	可持续影响指标
	稳定农民生产积极性
	提高

	
	满意度指标
	技术指导对象满意度指标
	项目区农户调查满意度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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